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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证明

中共万宁市委政法委员会：
兹有我单位      同志，身份证号               ，系经万宁市相关职能部门核定的编外聘用人员，自    年
    月起在我单位工作至今。
该同志在工作期间，政治立场坚定，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单位各项规章制度，无任何违法违纪行为和纪律处分记录，未参与非法组织或邪教活动；工作认真负责，现实表现良好。
经审核，符合参加万宁市2026年面向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编外在岗人员选聘禁毒专职工作人员的条件。
特此证明



单位（盖章）：  
2026年   月   日

